
主动公开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开展
2024 年度在建工程项目白蚁防治落实情况

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市区两级白蚁防治

联合执法检查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做好我区在建工地白蚁防治有

关工作，我局拟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市住建局对我区在建

建筑工地开展专项检查，初步计划抽查 4 个在建项目，由市住建

局在市白蚁协会抽取专家组成检查组。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4 年 12 月 19 日全天。

上午 9：00-11：30 下午 2：30-5：30，具体到达时间以当

日电话通知为准。

二、检查项目

上午检查项目：桂城片区玺园项目和南海文化中心项目。

下午检查项目：大沥片区建发江上天峯苑项目和宝慧金融中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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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A 区 1 座。

三、检查人员组成

市住建局：房屋和物业管理科、质安一科、市白蚁防治协会

专家。

区住建水务局：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股、工程质量安全监督

股、区质监站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按《佛山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导则》（详见附件）

要求，检查建设单位、白蚁防治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监理单

位落实白蚁防治工作情况。主要检查：

（一）《白蚁预防合同》签订情况：包括在建工程项目签订

的白蚁防治正式合同（盖章版）、在建工程项目支付白蚁防治费

用支付凭证、白蚁防治企业的营业执照等材料。

（二）白蚁防治施工方案：包括白蚁防治施工方案、有关图

纸、目录摘要、变更联系单等材料。

（三）资料报审情况：包括白蚁防治开工报审表、施工组织

报审表、中间验收记录、工程质量事故记录等材料。

（四）产品质量证明材料：包括工程材料报审表、农药登记

证、产品合格证、检测报告等材料。

（五）施工记录：包括每次现场施工的现记录、相关图片或

视频资料等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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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被抽查的项目单位要积极准备，做好迎检工作，按要

求准备好检查内容材料。

（二）被检查项目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白蚁防治单位相关负责人要到场配合检查。

附件：佛山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导则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
2024 年 1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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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佛山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导则

1 总则

1.1 为落实《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30

号）、《佛山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》（佛建〔2020〕18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规范我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行为，提高监

督检查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结合我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行业实

际，制定本导则。

1.2 各级住建部门应按照本导则要求，检查本辖区内新建和

原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管主体、责任主体的履职情况。

1.3 各类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管主体应按本导则要求，对城

市房屋白蚁防治责任主体进行白蚁防治检查。

1.4 各类城市房屋白蚁防治责任主体应对照本导则要求，定

期开展白蚁防治自查和整改。

1.5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应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

市有关白蚁防治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尊重科

学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
1.6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人员应全面掌握城市房屋

白蚁防治相关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，做到依法行政、

科学检查、廉洁自律、坚持原则。

1.7 被监督检查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积极配合相关工作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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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提供有关文件和材料，并对其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2 监督检查内容

2.1 监管主体履职情况

（1）上级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贯彻落实情况；

（2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工作机制体制建设情况；

（3）城市房屋白蚁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开展情况；

（4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工作情况；

（5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业务培训组织开展情况；

（6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情况；

（7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信息统计及报送情况；

（8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应急管理和事故报告处理情况等。

2.2 新建城市房屋白蚁防治责任主体履责情况

2.2.1 建设单位

（1）白蚁预防费用列入工程概预算执行情况；

（2）《白蚁预防合同》签订情况；

（3）白蚁防治施工方案审查情况；

（4）进行商品房销（预）售时，是否在销售现场公示项目

的《房屋白蚁预防合同》或者其他实施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；

（5）提供的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中是否包括白蚁预防质量

保证的内容；

（6）建设单位是否按照规定进行白蚁预防等。

2.2.2 监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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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监理单位资质及监理人员管理情况；

（2）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审查情况；

（3）白蚁防治使用药物审查情况；

（4）白蚁预防工程竣工验收审查情况；

（5）白蚁预防工程监督检查记录情况；

（6）白蚁预防工程安全隐患及事故报告、监督整改情况。

2.2.3 白蚁防治单位

（1）白蚁预防合同签订情况；

（2）白蚁防治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情况；

（3）建立健全白蚁防治质量保证体系情况；

（4）安全管理制度及规章规程建立、执行情况；

（5）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；

（6）药物使用和管理情况；

（7）现场施工记录情况；

（8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；

（9）白蚁预防工程施工执行有关规定及规程情况；

（10）白蚁预防工程竣工验收情况；

（11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台账建立情况；

（12）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情况；

（13）安全事故报告、调查和处理情况；

（14）工程项目档案资料管理情况；

（15）回访复查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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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原有城市房屋白蚁防治责任主体履责情况

2.3.1 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

（1）安全管理制度及规章规程建立、执行情况；

（2）白蚁防治合同签订情况；

（3）房屋在白蚁防治的保治期限内发生蚁害后通知白蚁防

治单位灭治情况；

（4）隐患排查治理及台账建立情况；

（5）安全事故报告、调查和处理情况等。

2.3.2 白蚁防治单位

（1）白蚁预防合同签订情况；

（2）白蚁防治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情况；

（3）在合同保治期定期回访复查情况；

（4）安全管理制度及规章规程建立、执行情况；

（5）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；

（6）药物使用和管理情况；

（7）白蚁防治企业复查完毕是否填写《白蚁预防（灭治）

工程回访复查表》；

（8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；

（9）施工执行有关规定及规程情况；

（10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台账建立情况；

（11）安全事故报告、调查和处理情况；

（12）灭治档案资料管理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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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监督检查的组织与实施

3.1 各级住建部门应根据实际，适时组织开展履职情况督查

和安全生产检查。

3.2 各区住建部门应定期对本辖区内的房屋白蚁预防（灭

治）情况组织开展全面排查，对辖区每个新建商品房屋白蚁预防

工程项目每年组织检查不少于 1 次，对辖区所有保障性公共租赁

住房项目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房每年组织检查不少于 1 次，对已

投入使用且实行物业服务管理的办公楼、居住小区每年组织检查

不少于 1 次。每年定期开展检查并上报检查情况，每年年底将年

度开展检查项目情况及工作总结报市住建部门。

3.3 市住建部门按季度定期抽查各区住建部门监督检查情

况及有关责任主体履责情况，并将有关检查情况予以通报。年终

对各区年度检查项目数量、整改监督等情况进行评价：对于工作

不力的，给予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通报；对因工作不落实、不到

位、不负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。

3.4 区住建部门应成立监督检查组实施检查，监督检查组应

包括一定数量的相关技术人员。

3.5 监督检查组应制定检查方案，明确检查项目、内容和要

求等，并听取被检查单位履职情况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介绍。

3.6 监督检查组应及时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情况，并针对

现场检查时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整改要求。

3.7 区住建部门应根据检查情况，及时向被检查单位下发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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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通知书或行政处罚通知书等；被检查单位应认真研究制定整改

方案，落实整改措施，按时完成整改并及时向区住建部门反馈整

改落实情况。

4 附则

4.1 区住建部门应注意保存影像资料、重要检查记录、监督

检查报告、整改意见以及整改情况反馈意见等有关文件。

4.2 本导则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施行,有效期同《佛山市城

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》（佛建〔2020〕18 号）一致。



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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